[請使用收貨人/擔保函出具人之公司抬頭信紙列印]
小提單遺失補發擔保函
船名： 
航次： 
小提單號碼 (D/O No.)： 
裝貨港： 
卸貨港： 
貨櫃號碼： 
貨品件數： 

[bookmark: _Hlk227745010][bookmark: _Hlk227745057]立擔保函人（即收貨人、以下簡稱「本公司」）進口上述貨物，承裝於 貴公司或其代理人所營運之船舶。茲因本公司不慎遺失 貴公司原先核發之正本小提單 (Delivery Order)；為順利辦理清關與提貨作業，懇請 貴公司註銷原單並補發新單。本公司明示聲明並保證絕對遵守下列條款：
(1) 本公司擔保絕不致生「重複提貨 (Double Delivery)」之糾紛。倘日後有任何第三人持原正本小提單出面主張權利，致使 貴公司遭受索賠、面臨訴訟或受有任何損害時，本公司承諾負擔無條件之損害填補責任，並就 貴公司採取之各項訴訟防禦行為，履行全面配合之協力義務。本公司保證全權出面負責與該第三人解決爭端，並承擔 貴公司所有抗辯成本（含合理之律師費與訴訟費用）。
(2) 本公司明示確認並同意，倘於本公司持「補發之新小提單」前往提領前，該批貨物業經他人持「原正本小提單」辦妥合法提領手續，貴公司即視為已徹底履行承運人之交貨義務。對此，貴公司毋須對本公司負擔任何遲延、交付或損害賠償責任，且本次補發之新小提單即刻自動作廢。
(3) 本擔保函之解釋、效力與適用均依循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。倘因本擔保函產生任何爭議，本公司同意排他性地提交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(HKIAC)」進行最終且具約束力之仲裁。
此致：
世邦國際航運有限公司 (TVL Shipping Co., Limited) 及其代理行、船舶所有人與運送人。
立擔保函人： 
法定代理人： 
聯絡電話： 
地址： 
（請加蓋公司與負責人印章）
西元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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